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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质发〔2024〕62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质量强国建设

领军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，

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任务部署，进一步发挥质量在促进企业

做大做强做优中的作用，汇聚质量强国建设的强大动能，助力推进

中国式现代化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开展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

育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工作是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质量工

作职能，加大培育和引导力度，推动广大企业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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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纲要》任务部署的重要举措。着力广泛培育，推动广大企业按

照质量强国建设任务要求，坚定不移走好以质取胜发展道路，为质

量强国建设作出更多贡献。突出重点培育，树立一批质量水平领

先、带领产业链质量提升、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强国建设领

军企业，打造具有质量竞争优势的国际知名品牌，加快建设世界一

流企业，切实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汇聚质量强国建设的强大动能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标准，科学运用培育导则。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

量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，按照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任务部署，对

企业在质量强国建设中努力的方向和应发挥的作用进行细化分

解，突出目标导向性和技术指导性，系统构建《质量强国建设领军

企业培育导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导则》，见附件 1）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

门要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创新《导则》，注重发挥《导则》

培育引导作用。

（二）育标杆，广泛开展培育引导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做

好《导则》的推广解读，加大质量强企培育力度。要主动作为、靠前

服务，引导广大企业导入《导则》，开展质量分析，实施标杆管理，精

益求精、追求卓越，充分发挥质量支撑作用，助力企业做大做强

做优。

（三）树标杆，精心培树领军企业。在广泛培育的同时，着力形

成梯次培育工作体系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注重总结质量强企

成功案例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，重点培树一批质量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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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标杆企业。市场监管总局聚焦重点产业领域，树立一批质量

强国建设领军企业，促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。

（四）学标杆，深入开展质量提升。推进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

业经验交流，把领军企业培育工作引向深入。开展不同层次、多种

形式的经验交流活动，号召更多企业学习先进、看齐标杆、争做模

范，形成“比学赶帮超”的良好氛围，带动更多企业重视质量、提升

质量，加快推动建设质量强国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培育工作程序包括培育引导、推荐领军、交流提升等 3 个环

节。各环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培育引导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“建、育、树、学”

工作，结合实际，创新完善并推广《导则》。引导广大企业并重点组

织推动一批企业导入《导则》，瞄准《导则》要素明确质量强企努力

方向，对照《导则》内容深入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。

（二）推荐领军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企业在质量强国建

设中取得显著成效、形成典型经验的情况，树立掌握一批质量强国

建设标杆企业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

相关领域，向市场监管总局推荐若干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。

每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推荐领军企业不超过 5 家，形成推荐

报告（见附件 2）和名单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。请将推荐材料纸质版 1

式 3 份及电子版光盘 1 份于 9 月 20 日前寄送至市场监管总局质

量发展局（电话：010—82261744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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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邮编：100088）。

（三）交流提升。市场监管总局根据质量强国建设总体要求，

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的推荐材料进行综合评估，形成质量强

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，组织召开质量强企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，

并通过中国质量大会、全国“质量月”等平台推广交流分享领军企

业先进经验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实际，开展质量强企经验

交流活动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运用质量政策工具，在质量基

础设施布局、质量激励措施、质量发展项目安排、技术指导服务等

方面，深化培育支持，促进企业质量提升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推进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把领军企业培育

工作作为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的重要抓手和务实措施，

结合地方产业实际建立和完善质量强企培育工作机制，统筹推进

领军企业培育、推荐、交流和质量提升工作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做好统筹实施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领军企业培

育与质量强链、质量强县工作的相互配合，系统推进，高效协同，更

好发挥质量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、产业建圈强链、城市可持续发展

中的作用。

（三）严格纪律要求。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不得作为评

比达标表彰、示范创建或考核事项，不得异化为评比、评选、考评活

动。要主动运用工作中掌握的数据信息，不得要求企业提供报表

及证明材料，不增加企业负担。要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措施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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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层转发文件、分解下达指标、要求报送台账，不增加基层负担。

严禁借培育工作名义牟取利益，不得向参与培育工作的企业收费

或变相收费、搭车收费。

附件：1. 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导则

2. 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推荐报告

3. 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推荐名单汇总表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4 年 8月 16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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